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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包銷商

[編纂]

包銷安排及開支

[編纂]

香港包銷協議

[編纂]

終止理由

[編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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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香港包銷商作出的承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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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上市規則向聯交所作出的承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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佣金及開支

[編纂]

包銷商於本公司的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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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低公眾持股量

董事及本公司將確保於[編纂]完成後，根據上市規則第8.08條，公眾人士將最少持有已
發行H股總數的25%。

獨家保薦人的獨立性

根據上市規則第3A.07條，交銀國際（亞洲）有限公司被視為獨立保薦人。

銀團成員活動

[編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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